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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
請
人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   年   月   日

	
	科別
	
	到職日期
	   年   月   日

	職
務
項
目
	類  別
	起迄時間
	自填積分
	審查小組核定積分

	
	兼一級主管(秘書、處室主任)
	
	
	

	
	兼二級主管(組長、科主任)
	
	
	

	
	兼導師年資
	
	
	

	
	兼行政協助教師、學科召集人年資
	
	
	

	
	專任教師年資
	
	
	

	小計【          】分
	

	100分 -小計【         】分 = 總計【          】分
	

	申請人簽章
	審查小組簽章
	校長簽章

	
	
	


積分計算係進入本校服務年起算，日校、進修部年資併計，總積分以100分為基準，計分標準如下表：
	項目
	計分標準

	專任教師年資
	滿一學年減 1分。

	兼行政協助教師、學科召集人年資
	滿一學年減 1.25分。

	兼導師年資
	滿一學年減 1.5分。

	兼二級主管（組長、科主任）年資
	滿一學年減 2分。

	兼一級主管（處室主任）年資
	滿一學年減 2.5分。


          備註：上列各項年資，只採計本校服務年資，計算以學年為原則，若滿一學期未滿一學年則折半計算，若未滿一學期者則不予計分。              
